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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Hlk523735664]采购合同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GHRCHT20230627-3
甲方（买方）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14801184540U
乙方：北京市京宁通海经贸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5575167637G
甲、乙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、互利的原则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经过友好协商，达成以下协议，以资双方共同信守。
第一条  产品基本情况
	序号
	规格型号
	名称
	单位
	数量
	未税单价（元）
	未税金额（元）
	增值税税额（元）
	含税总价（元）
	备注

	1
	MB04-200-1000转
	无极变速器
	台
	1
	463.5044
	463.5044
	60.2556
	523.76
	　

	2
	长185CM，宽130CM 白色
	网纱
	块
	2
	15.2035
	30.4071
	3.9529
	34.36
	

	3
	25L
	蒸馏水
	桶
	10
	61.8
	618
	80.34
	698.34
	

	4
	543862（3芯）进口芯片
	磁性开关
	件
	3
	60.2537
	180.7611
	23.4989
	204.26
	

	5
	220V9KW  DN40
	加热管
	件
	2
	65.9204
	131.8407
	17.1393
	148.98
	

	6
	D4840A 40A 480VAC、 3-32VDC
	三项固态继电器
	个
	3
	263.6814
	791.0442
	102.8358
	893.88
	

	7
	伊莱科0-1.6MPA
	压力表
	个
	1
	45.2212
	45.2212
	5.8788
	51.1
	

	8
	伊莱科0-6MPA
	压力表
	个
	1
	45.2212
	45.2212
	5.8788
	51.1
	

	9
	得力
	加油壶
	个
	1
	10.1947
	10.1947
	1.3253
	11.52
	

	10
	XMTG-608(48*48mm）
	温控表
	件
	1
	116.3894
	116.3894
	15.1306
	131.52
	

	11
	　
	一字螺丝刀
	把
	1
	11.2301
	11.2301
	1.4599
	12.69
	

	12
	　
	老虎钳
	把
	1
	19.5664
	19.5664
	2.5436
	22.11
	

	13
	　
	内六角扳手
	套
	1
	25.7522
	25.7522
	3.3478
	29.1
	

	14
	　
	内六角扳手
	件
	1
	9.1681
	9.1681
	1.1919
	10.36
	

	15
	24*27mm
	开口扳手
	件
	1
	33.885
	33.885
	4.405
	38.29
	

	16
	八角锤4磅
	锤子
	把
	1
	29.7699
	29.7699
	3.8701
	33.64
	

	17
	　
	胶带
	卷
	10
	7.8283
	78.2832
	10.1768
	88.46
	

	18
	　
	长杆长臂灯
	件
	1
	80.3363
	80.3363
	10.4437
	90.78
	

	19
	25*25 100张/包
	无尘纸
	包
	4
	6.6947
	26.7788
	3.4812
	30.26
	

	20
	1000ML 浓度30%
	硝酸溶液
	瓶
	2
	92.8009
	185.6018
	24.1282
	209.73
	

	21
	2.5*200mm
	扎带
	根
	200
	0.2019
	40.3717
	5.2483
	45.62
	

	22
	中灰色11kg
	醇酸油漆
	桶
	2
	135.9602
	271.9204
	35.3496
	307.27
	

	23
	　
	稀释剂
	桶
	3
	102.8968
	308.6903
	40.1297
	348.82
	

	24
	GS19【40*18*12】实心
	联轴器缓冲垫
	个
	3
	9.2714
	27.8142
	3.6158
	31.43
	

	合计
	　
	256
	　
	3581.7524
	465.6276
	4047.38
	　



[bookmark: _GoBack]第二条：合同总价款  
合同总价款4047.38元，人民币大写肆仟零肆佰柒拾元叁角捌分，含增值税税额，增值税税率为 13 %。
备注：合同执行过程中，如国家税收政策或销售方增值税纳税人类别发生变化，增值税税率/征收率调整，双方将维持原不含增值税净价不变，并以原不含增值税净价为计税基础，按照调整后的税率/征收率相应调整本合同相关的价格，并按照规定就调整后的价格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第三条　质量标准：产品符合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标准，并符合甲方要求同时满足合同目的。 
第四条　付款方式：甲乙双方协商一致采用下列第（1）种付款方式。本合同不得由乙方以外的第三方向甲方开具增值税发票。乙方不得要求甲方向乙方以外的第三方支付相关款项。
1．合同签订后，甲方收到乙方产品并验收合格后，乙方向甲方提供全额合格发票。甲方在收到发票挂账后（■30天/□60天/□90天）以电汇或商业汇票支付给乙方。
2．合同签订后，甲方以电汇或商业汇票预付总价款的30%。甲方收到乙方产品并验收合格后，乙方向甲方提供全额合格发票。甲方在收到发票挂账后（□30天/□60天/□90天）以电汇或商业汇票将剩余价款支付给乙方。
第五条　包装与运费：乙方提供符合产品特点及运输的包装。并承担运费。
第六条  交货期及验收：
1、交货时间及地点：依据采购订单。
2、甲方收货后7日内进行验收，如有不合格产品，甲方及时向乙方反馈，有权决定更换、退货或按质论价。因此导致交货迟延的，乙方应当承担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。
第七条　违约责任：
1、 乙方逾期交货的，每逾期一日，应向甲方承担总价款千分之一的违约金。
2、 产品不符合约定的，乙方应承担甲方全部损失。
第八条　免责事宜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时，应当及时通知对方，并在合理期限内提供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，可以协商全部或部分免除该方当事人的责任。
第九条　争议解决：凡是因本合同所发生的争执，双方应协商解决,如协商不能解决时，可将该争议提交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解决。
第十条　执行期间，合同因故不能履行或需要修改，必须经双方同意并确认后，签订补充协议。
第十一条  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扫描件及复印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
甲方: 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   乙方: 北京市京宁通海经贸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
(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

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本合同签订地点：北京市昌平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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